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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學年度忠孝國中特殊教育宣導—校內特教知能研習

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
暨國中階段支援服務說明



特教知能研習研線上報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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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https://reurl.cc/aq8q14

https://reurl.cc/aq8q14


關於特教知能研習時數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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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校長：每年達3小時以上。

承辦主任：每年達6小時以上。

普通班教師：每年達3小時以上。

特教教師：每年10小時以上。

(合併其他研習滿18小時)



「普師特教專業增能平臺」(導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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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依據

 112年7月31日臺南市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普通班導師
特教專業增能及平臺實施計畫 :

特教專業增能部分：以線上研習為原則，亦可採實體方式。

本系統依導師對應特殊教育學生障別知能須研習推薦課程
3小時(含以上)或自選課程3小時(含以上) 。



「普師特教專業增能平臺」(導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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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檢核機制：

（一） 導師自核：由導師先輸入關鍵字自行初核後送出。

（二） 校端審核：由校端管理員審核教師研習是否達到標準。

（三） 分區覆核：由校端管理員送分區特教中心覆核員覆核。

（四） 局端審核：最後由局端管理員審核是否通過。

（五） 輔導追蹤：未通過教師由本局調訓
（以最近四年內為主），

未達標準之教師持續列管並予以追蹤至完成增能。



「普師特教專業增能平臺」(導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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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獎勵方式 : 導師積極主動利用課餘時間增能者依市教職員

敘獎辦法予以獎勵。

一、推薦課程與自選課程研習合計超過6小時以上

（含6小時）者核予嘉獎壹次。 (112學年7位敘獎)

二、推薦課程與自選課程研習合計超過9小時以上

（含9小時）者核予嘉獎貳次。 (112學年5位敘獎)

( 教育局今年研議修正，待正式來文 )



「普師特教專業增能平臺」(導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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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公告

教育局113.8.6公告編號244535號敘明:
為落實CRPD與融合教育精神，請

(1 ) 113學年度新生導師

(2) 接任班級的新導師(班上特需生)

(3) 提出特教鑑定且學生已取得確認身分的班級導師

(4) 公幼之特教生導師
於113年8月31日（星期六）前參加該
特教生/幼兒障礙類別有關之研習3小時，並於開學後

（9月2日至10月31日間）至普特平臺登錄研習時數，
完成自核。



「普師特教專業增能平臺」(導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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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公告 補充說明:

 （一）研習採計：109學年度至113學年度之研習紀錄中
符合特生障別之研習均可納入。

已滿足研習時數之導師，可於開學後逕至普特平臺登錄時數，不必另行研習；
未滿足研習時數之導師，請於開學前先完成研習，以利時數登錄。

（建議參考普特平臺 各類研習課程→線上各障別課程推薦清單）

 （二）研習時數：班級有何種障別的特生，該障別至少需研習3小時。
如：1.班級有自閉症學生，導師應參加自閉症相關研習3小時；

2.班級有發展遲緩、肢體障礙幼兒，導師應參加
發展遲緩相關研習3小時及肢體障礙相關研習3小時。



「普師特教專業增能平臺」(導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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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電子郵件--(更新版0819)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特殊需求學生編班一覽表



「普師特教專業增能平臺」(導師)

10

導師請於8/31前完成班上特殊生障別之相關研習

 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go.edu.tw/specialteach/


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go.edu.tw/specialteach/
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go.edu.tw/specialteach/


「普師特教專業增能平臺」(導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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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公告

 （113）學年度普特平臺檢核系統尚未開放，九月才能登入，
老師們八月份無法登入是正常的，請先點選平臺首頁右上角選單
「各類研習課程」→「線上各障別課程推薦清單」參加研習
（研習不必登入本平臺檢核系統）。

 請留意務必盡量於八月底前完成研習，以免時數來不及匯入平臺檢
核系統。

 請事先閱讀首頁右上角選單「網站必看資訊」→「操作手冊」以及
「常見Ｑ＆Ａ」，通常您的提問在裡面都有解答。



「普師特教專業增能平臺」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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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普師特教專業增能平臺」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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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資源班簡介

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說明

特殊需求學生國中階段支援服務說明

研習大綱



資源班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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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學年度特殊教育班概況

班型：不分類資源班

額定班級數：2 班。

核定教師員額：4 師。

導 師： 2 人

專任教師： 2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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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學年度特殊教育班概況

學生數：35生。

身心障礙類:33人

資賦優異類:2人

師生比 1:8~10 。

學生人數： 8*4=32

學生人數：10*4=40 (觀察→超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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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~113學年一般生、特殊生人數一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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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~113學年忠孝國中學生總數身障生占比一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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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學年度特殊需求學生障別分布情形

 電子郵件--(更新版0819)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特殊需求學生編班一覽表



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說明



依據： (1)教育部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。

(2)教育部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。

(3)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辦法。

目標：建立各類特殊教育學生標準化鑑定程序，
尊重個別差異，以給予適性教育。

簡介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
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實施計畫



 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 承辦單位：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

 鑑定申請對象：

1.就讀本市幼兒園、國小、國中、市立高中，並在學業、社會、人際
或生活適應有顯著困難而需要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支持的學生。

有醫生診斷證明(ADHD)，服藥後狀況穩定?

肢障生鑑定為特殊需求學生，不需進資源班服務，
但需特教服務(無障礙空間 、輔具…)?

提出學障鑑定確認為特殊需求學生後，不接受資源班服務?

簡介臺南市身障學生鑑定安置



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承辦單位：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

鑑定申請對象：

2.經就讀學校進行輔導、觀察，並評估顯示
有明顯或疑似身心障礙特徵。

簡介臺南市身障學生鑑定安置



辦理項目：

1.一般鑑定安置(1.3.6.8.9.12月)(取得手冊、手冊到期)

2.情緒行為障礙鑑定安置(上、下學期皆可提報)

3.學習障礙鑑定(上、下學期皆可提報)

4.自閉症鑑定 (上、下學期皆可提報)(醫療..)

5.跨階段鑑定安置(國三下)(適性輔導安置)

6.重新評估鑑定(國三上)(核發國三鑑定證明)(9月初)

7.身心障礙資賦優異鑑定安置

簡介南市(112)學年身障學生鑑定安置計畫



期程 鑑定流程 (取得手冊、手冊到期)

依月份

(1)提報月份：1 、3 、6 、8 、9 、12 月
共 6 次區間。

(2)提報時程：當月 10 日前(含)提報。
(3)鑑定類別：智能障礙、多重障礙、視覺障礙、
【不含學障、情障】 聽覺障礙、語言障礙、肢體障礙、

腦性麻痺、身體病弱、自閉症、
其他障礙、移除特教身分。

(4)提報方式：完成特教通報網線上提報，
紙本送件分區特教資源中心。

(5)視情況得召開現場審查安置。

1.一般鑑定安置



2.情緒行為障礙鑑定安置期程 重要工作

8 月 召開情障鑑定概念及工具研習。

11 月上旬 第 1 次情障鑑定提報（含新個案、舊個案）。

11 月下旬~12月 第 1 次情障鑑定分案初評、複評。

12月下旬 第 1 次情障鑑定工作小組綜合研判會議。

4 月上旬 第 2 次情障鑑定提報（含新個案、舊個案）。

4 月下旬~5月中旬 第 2 次情障鑑定分案初評、複評。

5 月下旬 第 2 次情障鑑定工作小組綜合研判會議。

2.情緒行為障礙鑑定安置 (認輔紀錄.個案研討)



期程 重要工作

9月 辦理學障鑑定工作說明會。

10月 第 1 次學障鑑定提報（含新個案、舊個案）

11月 第 1 次學障鑑定送件及分案初、複評。。

1月 第 1 次學障鑑定工作小組綜合研判會議。

3月 第 2 次學障鑑定提報（含新個案、舊個案）

4月 第 2 次學障鑑定送件及分案初、複評。

6月 第 2 次學障鑑定工作小組綜合研判會議。

3.學習障礙鑑定安置(國、數轉介前介入)



期程 重要工作

8 月 辦理自閉症鑑定概念及工具研習。

11 月上旬 第 1 次自閉症鑑定提報（含新個案、舊個案）。

11 月下旬~12月 第 1 次自閉症鑑定分案初評、複評。

1月上旬 第 1 次自閉症鑑定工作小組綜合研判會議

4 月 第 2 次自閉症鑑定提報（含新個案、舊個案）。

5月上旬~下旬 第 2 次自閉症鑑定分案初評、複評。

5 月下旬 第 2 次自閉症鑑定工作小組綜合研判會議。

4.自閉症鑑定安置(醫療--診斷證明…)



期程 重要工作

10 月中旬 申請國三學生延長修業年限。

11 月~ 12 月 召開國三學生延長修業年限綜合研判會議。

1 月 國三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作業宣導說明

1 月~ 3 月 國三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完成網路報名作業

5 月 國三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名單彙整。

6 月 國三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公告安置結果及報到。

5.跨階段鑑定安置(國三下) (適性輔導安置)



期程 鑑定流程

(重新鑑定)
(重新安置)
依月份

(1.3.6.8.9.12)

(1)因學生障礙情形改變或消失、優弱勢能力改變，
得由教師、家長或學生本人向學校提出重新鑑定
之申請。

(2)學生因轉校或外縣市轉入，得由教師、家長或學
生本人向學校提出重新安置之申請。

(國三重新評估)
9月~12月

(1)當年度應屆國中畢業生，並通過鑑輔會鑑定確認
之重新評估作業。

(2)學校於9~10月完成提報作業。
(3)核發國三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。

6.重新評估(重新鑑定/安置/評估)



期程 重要工作

8~9 月 辦理鑑定工作宣導說明會。

11 月~ 12 月中旬 轉介：各類身心障礙鑑定轉介疑似雙特生個案。

12 月中旬~ １月中旬施測評量與觀察。

1 月 綜合研判：依學生優弱勢能力適性安置。

3 月~ 5 月 轉介： 各類身心障礙鑑定轉介疑似雙特生個案。

6 月上旬 施測評量與觀察 。

6 月下旬 綜合研判：依學生優弱勢能力適性安置。

7.身心障礙資賦優異鑑定安置



參考資料
 臺南市 112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實施計畫

 臺南市 112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一般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

 臺南市 112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

 臺南市 112 學年度國教階段學習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

 臺南市 112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自閉症學生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

 臺南市 113 學年度國教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

 臺南市 112 學年度學前身心障礙幼兒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

 臺南市 112 學年度國教階段身心障礙資賦優異鑑定安置實施計畫



特殊需求學生國中階段支援服務說明



關於新生轉銜

35

學區國小轉銜活動—學區國中資源班參訪

時間:國中新生入學前一年11月(校外教學時間) 。

方式:學區國小聯合到校參訪。(10~30)

新生轉銜會議

時間:國中新生入學當年5~6月。

方式:個管至學區國小參加。



關於班級人數折抵

36

112.4.27.臺南市國民中小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

六、（二）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班級，依下列規定減少班級人數：

（１）有一名情緒行為障礙、自閉症或多重障礙類別之學生，

得減少招收學生二名。

（２）有一名其他障礙類別之學生，得減少招收學生一名。



關於導師選任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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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八（一)有身心障礙學生之班級應由學校安排

適當教師擔任導師；無法協調安排時，

公開抽籤決定之。

112.4.27.臺南市國民中小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

特教生可選老師??

113.6.28 新生導師協調會



關於同儕安排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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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-(三)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，經學校評估

與其他情感較佳學生編入同一班級有助於

提升學習成效，且經雙方法定代理人同意者，

得註記為同班。但不得指定班級。

綁同儕??

112.4.27.臺南市國民中小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

(需事先徵求雙方家長同意，並簽同意書）



關於同儕安排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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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需事先徵求雙方家長同意，並簽同意書）

特殊需求學生已指定同儕
(繳交編為同儕同意書→註冊組協助編班)

特殊需求學生未指定同儕
(徵詢可提供協助之學生及家長同意→繳交編為同儕同意書→註冊組協助編班)

一定成功嗎??

@性別不符

@擔心無法勝任

班級小志工選任 (核給服務學習時數)



關於排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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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
就讀普通班教學輔導辦法

第四條 學校與幼兒園應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或園務
會議，依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個別需求及校（園）
學習資源情形，優先為其適性編班及排課，並安
排適當教師擔任班級導師，不受常態編班相關規
定之限制。

資源班優先排課→叢集編班→區塊排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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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排課

※資源班未優先排課 部分抽離比例高。

（抽同組學生學科共同時間及藝能課時間）

※部分抽離困境

◎教學正常?(抽體育上學科?)

◎成績評定（體.輔）

◎課程不連續，影響成效

◎作業量增多（兩方) ◎藝能課上課影響學生入班意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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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排課

時間 工作事項 協助人員 法源

5~6月 1.個管教師至國小進行新生轉銜資料接收 特教個管教師

6月~7月
2.依學生程度及需求評估分組(全抽外加)名單
→特教班課程計畫(C6-3附件)送特推會及課發會審查

→送教育局審查

特教個管教師
相關委員

身障學生
優先排課

6月 3.新生導師協調會(叢集編班) 輔導室.新生導師

7月~
8月中旬

4.提供教務處(全抽)名單→全校教師配課 教務主任

8月下旬 5.進行全抽組(區塊排課) 教學組長

8月下旬 6.轉知任課師全抽組教師，課程無法任意調動 教務處.輔導室

8月下旬
~9月上旬

7.進行外加組排課 特教個管教師



關於排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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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塊排課、課程調動



關於排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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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塊排課、課程調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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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排課

全抽比例
(抽國英數上國英數)

外加比例
(早自習.第8節.班會.自習)

部分抽離
(抽??上國英數)

113 22/64=34% ? ?

112 33/64=52% 31/64=48% 0%

111 31/64=48% 33/64=52% 0%

110 32/64=50% 32/64=50% 0%

109 33/64=52% 31/64=48% 0%

108 22/64=66% 22/64=34% 0%



關於教室位置安排及無障礙環境設置及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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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行動不便(肢障、腦麻…)：一樓 or 最低樓層

(一樓環境、電梯)

國小轉銜會議蒐集資訊(學生.家長意見) →特推會→總務處

無障礙空間設置及改善：

1.照護床設置、移動式斜坡道

2.總務處行政人員依規定參加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研習。

3.總務處協助提供無障礙校園改善計畫、照片、
學校平面圖等相關資料。



關於鑑定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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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學障鑑定：上、下學期各一次

(2)情障鑑定：上、下學期各一次
(資料蒐集約1個學期、智力正常)

(權利、可自由選擇、需家長同意)

(3)一般鑑定安置：1、3、6、8、9、12月

(取得手冊、手冊或特教身分到期)

(4)自閉症鑑定：上、下學期各一次

(醫療診斷) 



關於特教助理人員申請…

48

(一)第一次（國中小 113 年 1 月至 6 月）申請時間：

於 112 年 12 月底前向本局特幼科提出申請（不含寒假）。

(二)第二次（國中小 113 年 9 月至 12 月）申請時間：

於 113 年 7 月底前向本局特幼科提出申請（不含暑假）。

 特教學生助理員負責照顧標準：

 (1)極重、重度身心障礙學生(含肌肉萎縮症)：1~2 人。

 (2)中度身心障礙學生：2~3 人。

 (3)輕度身心障礙學生：4 人。

 (4)寒暑假開辦身心障礙學生課後照顧專班：每班以 1 天 1 位為 原則。



關於巡迴輔導申請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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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「聽語障」、「視障」巡迴輔導

2.「自閉症」、「情障」巡迴輔導

教育局安排巡迴師到校進行

每周排課

需取得家長同意



關於專業團隊申請…

50

物理治療 (大動作)

職能治療 (精細動作)

語言治療 (構音)

心理治療 (心理諮商--心理師)

社會工作 (家庭--社工)

教育局安排治療師到校進行

每學期約1~2小時

需取得家長同意



關於輔具申請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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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借用及申請原則

一、閒置、可流通之輔具：全年度皆可借用。

二、無閒置、無流通之輔具：以學校為單位依教育局公告

之申請期程內提出申請(第一階段1月，第二階段2至3月)。

助行器、電動輪椅、照護床、助行器、可調式升降桌…



關於視障用書、學障有聲書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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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申請時間：上、下學期各一次。

(2)申請障別：。

1.視障用書:視障。(點字.大字書)

2.學障有聲書:學障—閱讀障礙。



個案相關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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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行動輔具(電輪)：127,000 

(2)照護床： 456,000 

(3)學習輔具：特教中心借用

(4)特教助理員： 771,333 

小計： 1354,333 



關於適性輔導安置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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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安置高中職集中式特教班：智。

考試(能力評估)

(2)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(資源班)：非智。

不考試(資料審查)

(3)安置特殊教育學校：程度較重…。



榜單不一定是就讀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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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南女中：1 人 。

成大南工：(集) 3 人。

台南高商：(集) 2 + 3 = 5 人。

亞洲餐飲：1人、慈幼工商：1人。

南英商工：1人

@放棄集中式特教班 @身障外加名額

113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榜單



關於畢業生轉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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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畢業前一學期(國三下)：召開轉銜輔導會議

(導師、個管師、相行政人員…)

每年7月中下旬：填報升學就業調查表(導師)

 7~8月：參加高中職轉銜會議(個管師)

轉銜追蹤：半年，追蹤學生適應情形



關於教師敘獎—特教師敘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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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依據：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附表(五)

辦理各項輔導活動敘獎標準及補充規定第四點。

 敘獎

擔任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特教班之合格教師，完成規定研習

切實執行鑑定安置、轉銜通報、個別化教育計畫（IEP）、

親師溝通及積極辦理特殊教育宣導等相關事實者，每學年嘉獎二次。



關於教師敘獎—導師敘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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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依據：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附表(五)

辦理各項輔導活動敘獎標準及補充規定第二、三點。

 敘獎一次:

各班導師進行初級輔導另協助指導特殊需求學生，並依限填報輔導紀錄

(7/31前繳交C卡)且完成特教研習(含普師特教平台)，一學年予以敘獎一次。

 敘獎二次:

各班導師進行初級輔導另協助指導特殊需求學生，每週有二次以上輔導紀錄

並依限填報輔導紀錄，(7/31前繳交C卡)且完成特教研習(含普師特教平台)，

一學年予以敘獎二次。



「學生輔導資料」(線上A.B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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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113年10月11日(五)進行全校A卡檢核。

 114年01月27日(一)進行全校C卡檢核。
C卡導師可於學期中系統開放期間隨時上線填寫

(每學期每生至少一筆，請依學生個別情況紀錄，勿全部學生皆同一填報內容)。

 https://jhc.tn.edu.tw/Login.action



以上分享
感謝聆聽


